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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50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仁和药业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2-022 

 

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1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2年5月16日召开的2011年

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2年5月17日的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

资讯网，现将具体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权益分派方案 

本公司 201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：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30,248,041 股为基数，以

未分配利润派送红股，每 10 股送红股 5 股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0.556 元人民币

现金(含税，扣税后，个人股东、证券投资基金、QFII、RQFII实际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

币 0.0004 元)；对于 QFII、RQFII 外其他非居民企业，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，由

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。 

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630,248,041 股，分红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945,372,061股。 

二、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

1、股权登记日：2012年5月24日 

2、除权除息日：2012年5月25日 

三、权益分派对象 

本次分派对象为：截止2012年5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，在中国证券登

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”）登记在册的本

公司全体股东。 

四、权益分派实施方法 

1、本次所送股于2012年5月25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。 

2、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2年5月25日通过

股东托管证券公司（或其他托管机构）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。 

3、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： 

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

1 08*****849 仁和（集团）发展有限公司 

 

五、本次所送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2年5月25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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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股份变动情况 

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（单位：股） 

 

本次变动前 
本次变动增

减（+，-） 
本次变动后 

数量 比例 增加数量 数量 比例 

一、有限售条件股份 151,369,350 24.0174% 75,684,675 227,054,025 24.0174% 

1、国家持股      

2、国有法人持股      

3、其他内资持股 151,194,600 23.9897% 75,597,300 226,791,900 23.9897% 

其中：境内非国有法

人持股 
151,194,600 23.9897% 75,597,300 226,791,900 23.9897% 

境内自然人持

股 
     

4、外资持股      

其中：境外非国有法

人持股 
     

境外自然人持

股 
     

5、高管股份 174,750 0.0277% 87,375 262,125 0.0277% 

有限售条件股份合

计 
151,369,350 24.0174% 75,684,675 227,054,025 24.0174% 

二、无限售条件股份 478,878,691 75.9826% 239,439,345 718,318,036 75.9826% 

1、人民币普通股 478,878,691 75.9826% 239,439,345 718,318,036 75.9826% 

2、境内上市的外资

股 
     

3、境外上市的外资

股 
     

4、其他      

无限售条件股份合

计 
478,878,691 75.9826% 239,439,345 718,318,036 75.9826% 

三、股份总数 630,248,041 100.00% 315,124,020 945,372,061 100.00% 

 

七、本次实施送股后，按新股本945,372,061股摊薄计算，2011年度每股净收益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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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32元。 

八、咨询及联系办法 

1、地    址：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998号绿地中央广场B区元创国

际18层  邮编：330038 

2、咨询部门：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

3、咨询电话：0791-83896755  传真：0791-83896755 

 

 

 

 

 

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


